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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案号
	案件名称
	违法主体名称或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
	正农（饲料）罚〔 2022 〕3号
	正宁县贝乳饲料店经营超过保质期饲料案
	正宁县贝乳饲料店
	92621025MA74MRK555
	齐斌斌
	 2022年6月23日正宁县农业农村局会同正宁县人民检察院执法人员农资市场检查时，发现正宁县贝乳饲料店经营的河南邦农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1）犊牛羔羊精料补充料ZD801（2）生长肥鱼猪前期配合饲料PF552（3）哺乳母猪配合饲料ZD518，超过保质期，系过期饲料，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经营的超过保质期饲料34袋；
    2.罚款3000.00元；
    共计罚没款3000.00元。

	
2022年9月5日当事人到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将罚没款上缴至甘肃省政府非税收专户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8日
	




	2
	正农（饲料）罚〔 2022 〕2号
	正宁县涵顺饲料店经营超过保质期饲料案
	正宁县涵顺饲料店
	92621025MA732DUJ5K
	武冯忠
	 2022年6月23日正宁县农业农村局会同正宁县人民检察院执法人员农资市场检查时，发现正宁县涵顺饲料店经营的宁夏新希望反刍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希望六和妊娠母猪配合饲料，超过保质期，系过期饲料，当事人的行为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经营的超过保质期饲料8袋；
    2.罚款2000.00元。
	
2022年9月5日当事人到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将罚没款上缴至甘肃省政府非税收专户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8日
	


	3
	正农（饲料）罚〔 2022 〕4号
	正宁县鑫鑫阳饲料店经营超过保质期饲料一案
	正宁县鑫鑫阳饲料店
	92621025MABM06QF18
	吕海洋
	 2022年8月2日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在农资市场检查时，发现正宁县鑫鑫阳饲料店经营的安阳傲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宝宝乳（乳猪配合饲料）23袋，超过保质期，系过期饲料，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经营的超过保质期饲料23袋；
    2.罚款2200.00元；
    共计罚没款2200.00元。

	
2022年9月8日当事人到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将罚没款上缴至甘肃省政府非税收专户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9月3日
	




	4
	正农（肥料）罚〔2022〕09号
	正宁县燕刚农资经销店经营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案
	正宁县燕刚农资经销店
	92621025MA71DNRC40
	燕刚
	2022年6月23日，正宁县农业农村局会同正宁县检查院在涉农市场检查工作中，发现当事人正宁县燕刚农资经销店内有山东麦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地优美膨果百分百含黄腐酸水溶肥料，（包装规格：20kg±2kg/桶，无登记证号）15桶，该肥料未取得肥料登记证。
经请示局主要领导，2022年6月29日对当事人涉嫌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核实:当事人经营的山东麦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膨果百分百含黄腐酸水溶肥料未查到任何登记、备案信息，属未取得肥料登记证的肥料产品。当事人从庆阳盛农农资服务有限公司进货15桶，进货价格30元/桶，货值450元，未销售。该肥料确为未取得肥料登记证的肥料产品。

	当事人经营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的行为已违反了《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 ，依据《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参照《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当事人正宁县燕刚农资经销店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警告；    
2、罚款1000元。

	2022年8月29日当事人到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将罚没款上缴至甘肃省政府非税收专户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9日
	

	5
	正农（农药）罚〔2022〕03号
	正宁县秉信农资销售店经营劣质农药案
	正宁县秉信农资销售店
	92621025MA7338983G
	代秉信
	2022年8月8日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在行政执法检查时，在正宁县秉信农资销售店，发现当事人销售济南天邦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2,4-滴丁酯乳油（包装规格为100g/瓶，农药登记证号：PD20097617，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号：农药生许（鲁）0038，生产日期为2019年10月31日，保质期两年）16瓶，农药外包装显示已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当事人共购进济南天邦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2,4-滴丁酯乳油20瓶，进货价格为3元/瓶，货值60元，自用4瓶，未销售。该农药有效期已超过外包装上标注的有效时间，确为劣质农药。
	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二）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对当事人正宁县秉信农资销售店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警告；
    2、没收劣质农药16瓶；
    3、并处罚款2000元。
	2022年9月9日当事人到正宁县农业农村局将罚没款上缴至甘肃省政府非税收专户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27日
	







